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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应因机动车的使用带来的社会问题，世界各国，对机动车损害赔偿纠纷都适用修正
了的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原则。即对机动车造成的损害，无须加害入主观上有过失，也不
要求受害人对此举证，只要加害人不能反证自己没有过失，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对此，
有学者称之为无过失责任，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过失推定责任。

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高度增长时期，道路建设与机动车的增长比率差距过大，道路交通
安全设施的数量、质量差，交通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大众交通安全意识和遵守交通
秩序自觉性的培养还需要时间等诸多因素，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当前我国的一个严重社
会问题。为消灭交通灾害，我国制定并于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机动车与行人的关系上，国人表现出空前惊人的“平等”欲望。短短几个月，各路
专家学者纷纷发表高见，批评该法对行人的“偏袒”和对机动车的“苛刻”损害了社会
公平，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

其实，这些意见不过是我国法律界长期以来对机动车损害赔偿纠纷是否应当适用特殊侵
权行为责任原则、对所谓无过失责任类型的侵权行为是否可以适用过失相抵的争论与疑
问在社会上的反映而已。那些问题曾给实务带来不良影响，有些地方甚至制定过在某种
状态下机动车撞了行人可以不负责任的地方性法规。为给实务界提供正确处理机动车损
害赔偿纠纷的理论依据，达到全国上下统一认识，全民齐心协力一致行动，扭转道路交
通事故多发局面的目的，笔者不揣鄙陋，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释机动车损害赔偿
责任的性质与过失相抵的功用，作为本研究的课题。本研究的全部内容将回答什么是法
律公平的问题，这里仅做以下几点提示。

第一点，侵权行为法是为公平地分担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的制度。民法设置侵权行为
法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平地分担因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侵权行为责任是一种法律
责任，法律责任的负担必须以法定义务作依据。没有法定义务就不发生法律责任。虽然
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是一种修正了的特殊侵权行为责任，但它只是在个别地方（责任成
立的要件和举证责任的负担上）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处理有所不同，但不会连责任依据都
变成了与法定义务无关的东西。

一些人先给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加冕“人性关怀”、“以人为本”、“弱者保护”等华
丽“桂冠”，然后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批判它的“有失公平”。可是，这些“媒体法
学家”们缺乏最基本的法学常识，例如，一切法律责任都必须以权利义务关系为依据，
没有法定义务，就不负法律责任，等等。那些桂冠和慷慨陈词以及满有自信的批判完全
是杜撰者自己的自作多情和自我陶醉，根本都是些与法律责任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

第二点，机动车驾驶人要遵守驾驶上的注意义务。

道路交通是最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场所，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行人，都要同样地遵
守交通秩序。这里，人的所有差别，如性别、职业、地位等都被抽象掉了，只有以何种
方式参与道路交通这一点，具有意义。人的道路交通参与方式决定其参与道路交通之际
所负注意义务的种类和程度，并且，在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时，他所负注意义务的履行情
况就成为其应负责任的认定基准。这是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中，惟一对任何人都公平
的基准。
具体而言，一个人，当他步行在道路上时，他负普通人的注意义务；当他驾驶机动车行
驶在道路上时，法律就把他作为高速交通工具操纵者对待，被要求履行机动车驾驶业务
上的安全注意义务。在道路交通中，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角色并非固定不变，机动车
驾驶入肯定也有走路的时候，步行者中也有具备机动车驾驶资格的人。因此，在道路交
通中，只能以交通工具决定参与者应负的注意义务。

在道路交通中，机动车驾驶人不仅要遵守机动车通行规定（行驶规则），而且还要遵守
驾驶规定（驾驶规则），这就是他因机动车的驾驶而要比行人所多承担的注意义务。这
一义务中包含妥当处理所遇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不仅行人，机动车亦同）违反道路交
通法规情况的要求。你是一名机动车驾驶人，你就老老实实地履行你业务上的注意义务
，不要为法律除了要你遵守行驶规则外，还要你遵守驾驶规则而不满。如果你认为这是



对你的“苛刻”，你可以放下方向盘加入被“偏袒”者的行列。这是法律为了实现公平
，惟一能够给予包括抱有不满情绪的机动车驾驶入在内的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的答复。
驾驶着机动车，又不让法律要求你履行驾驶方面的注意义务，要求法律免去你原本应负
义务的一半，去和步行者讲“平等”，这公平吗?

在道路交通中，禁止带有情绪者进入道路交通，是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系数的重要途径。
这是交通工程学的原则之一。每一位机动车驾驶入在接受驾驶培训时都应该曾经接受过
这种教育，如果没有，那就是驾校的过失，如果国家主管机关没有要求驾校进行这种教
育，那就是主管机关失职，国家负有对所有机动车驾驶人员进行业务上注意义务教育的
职责。

第三点，公平的责任认定基准有利于交通灾害的消灭。

依据道路交通参与方式决定参与者的注意义务，会使道路交通参与者时时注意自己的“
角色”，按照法律对该“角色”的注意义务要求行动，而无法攀比他人，因为在注意义
务的遵守上，法律对不同对象有不同要求，只有自己不断提高注意义务程度才能回避损
害的发生，从而回避自己的责任负担。这样一来，提高安全注意水准就成为每一个道路
交通参与者的努力目标，就会形成全国上下自觉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良好局面。这就是
作为特殊侵权行为的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在及时妥当地救济受害人，抑制损害发生方
面的作用。

损害赔偿责任，就其基本而言，是裁判性规范。裁判性规范，只能由该领域的国家根本
法，即民事基本法决定，而且，要由法官进行操作，这里边也有“高科技”，法律责任
的认定是实现法律公平的过程，没有法官的创造性劳动，法律公平常常无法实现。这也
是需要受过专门训练才能胜任的业务，而且，这种级别的“专业处理”事项，不能由社
会舆论的好恶，部分国民的情感来决定，更不能由蹩脚的媒体法学家决定，哪怕是行政
法规（例如沈阳办法）也不得违背它。这是一个法治原则，哪个领域违背了这一原则，
哪个领域的社会问题法律对应就肯定要出问题。而且，损害赔偿责任原则还要考虑与国
际接轨，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扩大，国民在境外遭受意外伤害的情况会不断增多，如果
我们的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不与国际接轨，我国公民在境外遭受损害时的合法权益就不能
顺利地得到保障。同时，外国公民在中国遭受意外伤害时的法律对应，也会发生问题。

机动车损害赔偿是一个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领域，但同时又是关系国民交通安全，需
要全民共同解决的实践性极强的问题，因此，本研究面向全社会。为使更多人对机动车
损害赔偿责任有比较清晰的了解，我们写了这样一个“导读”，希望它能够发挥作用。

我们诚恳接受实务对本研究的检验，我们衷心欢迎各界对本研究进行严厉的批判。我们
深信，这些都将促进我国机动车损害赔偿法制的建设，并提升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水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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